瑶三办〔2023〕5号

关于印发《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社区：

为规范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管理，现将《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自2023年5月4日起执行。

附件：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办事处

2023年5月4日

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办事处公务用车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街道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建立公车管理长效机制，提高公务车辆的使用效率，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车辆，是指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经批准保留的公务用车，包括机要通信、调研、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符合规定的一线执法执勤岗位车辆及其他车辆。

第三条 公务用车由街道党政办公室负责派车、检修、清洗等日常工作。

第二章 车辆调度、使用

第四条 参改单位必须认真落实车改文件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六个不得”和省“八个不准”等纪律要求，规范管理、使用公务车辆。

第五条 公务用车由街道党政办公室统一调度、管理，用车主要使用范围为：一是参加省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组织的重要公务活动和重点会议；二是接待上级、外省（市、区）各级组织的重要公务活动；三是处置重大突发应急事件；四是单位统一组织的集体教育活动；五是跨部门联合督查、检查、考核等集体公务出行；六是赴补贴区域外地区开展调研、专项检查、考察等公务出行；七是经单位主要领导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用车。

第六条 对公务用车使用实行事前审批登记制，需经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批准和街道党政办公室登记后方可使用（附件1）。

第七条 申请公务用车在用车时间冲突时，由街道党政办公室按照重点优先、急事优先、远程优先等原则合理调度安排。

第三章 车辆管理、维护

第八条 对保留的公务用车实行专人管理：一是实行用车登记制度，记录车辆每次出行信息内容（记录表详见附件3）。二是车辆在非执行任务期间一律在规定地点集中停放、严防补盗；在外出行临时停放无法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得离开车辆。三是车辆应在定点加油企业进行加油，定点加油采用IC卡方式，驾驶员必须凭加油卡按规定为车辆加油并做好记录（记录表详见附件2）。四是车辆应在公务车辆定点保险企业购买保险，按照车辆定点保险相关规定进行投保。

第九条 建立公务车辆档案，包括购置、投保、使用、加油、维修、保养等记录，实行单车核算。公务用车各保管使用部门必须定期组织有关人员检查车辆的安全技术状况、保养和单车核算情况，对发现的问题须认真查找原因、限期整改落实，确保车辆安全行驶。

第十条 驾驶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因违章驾驶及违规停放而被执法部门扣分罚款的，由驾驶员自行负责。

第四章 车辆配置、更新

第十一条 公务车辆要按规定保留的公务车辆采取标识化管理并安装车辆定位系统。

第十二条 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需按照相关规定实行编制管理。保留车辆的更新，必须按照公务用车控购审批和登记上牌的相关规定，报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优先选用国产自主品牌和新能源汽车。其中机要通信用车、相对固定路线执法执勤等车辆配备更新时应当使用新能源汽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街道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审批表

2.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加油明细清单

3.三里街街道公务用车使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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